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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的大数据治理效应测度

王　 莉,薛　 飞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大数据治理创新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模式。现有文献尚未聚焦于该模式总体效应

评价研究。通过提出大数据治理理论分析逻辑,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给出其总体效应的测度。
研究表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政策实施,显著降低试点城市 AQI 和 PM2. 5、PM10、O3等污

染物排放浓度,稳健性检验支持该结论。另外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城市的大数据治理效应

更为显著,中部的 AQI 和 PM2. 5抑制效应大于东部,中西部对 PM10浓度和 O3浓度的抑制效应不明

显;同时非资源型城市的治理效应强于资源型城市,治理需加大差异化应对。机制分析反映,大数

据治理试点政策显著提高当地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监管能力,但公众参与效应相对有限。研究结论

具有推动我国环境大数据治理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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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the Effect of Big Data Governance on Air Pollution
WANG Li, XUE F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Big data governance has innovated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model.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not yet focused on

the evaluation study of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is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theoretical analysis logic of big data governance and

measurement of its overall effect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city panel data.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big data construction pi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AQI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 5 , PM10 , O3 and other

pollutants in the pilot cities,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robustness test.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big data in eastern cities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AQI and PM2. 5 in central China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east, and the inhibition effect on PM10 and O3 concentratio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s not obvious;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non-resource citi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resource cities, hence the greater governance ne-

cessity to cope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reflects that the big data governance pi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regulatory capacity, but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effect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e

relevant data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big data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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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

志。这一历史成就的创建,起步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雾霾污染突出问题的治理解决。2013年国家出台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习近平总书记则在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大环境治理和

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加强污染物减排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

大气污染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把已经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由此拉开国家环

境大治理的大幕,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而基于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①

大气污染危害公众健康,影响范围极大。致污因素及机制复杂,至少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高速工业化

的影响。传统工业生产技术是以能量物质转换为目的的,典型的如钢铁、柴油运输等生产。其能量物质转换

过程必然产生废弃物即为污染。解决污染唯一途径就是生产的新技术转型。但由于市场体系不具备相应技

术转型补偿机制,造成市场失灵。其污染的外部性,只能通过政府干预解决。二是自然环境因素,包括大气

流动和地形地势造成的随机性频繁影响。三是社会自然因素的交叉影响。包括城市化与特殊地形造成的雾

霾小区域聚集,以及冬季北方大范围燃煤取暖等。上述成因与动态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唯有国家干预方

能应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大气污染的动态水平监测,治理决策科学性与执行落实程度的识别,基
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异现实,评价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公众监督与治理主体责任的,
等等。凡此,均需要统一规范的数据研究与表达,做到心中有数。国家基于大数据发展战略迅速出台《生态

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②布局覆盖各地区的雾霾监测体系,集中重点整合2013年以来雾霾监测历史

数据,同步集成气象、遥感、排放清单、城市源解析和环境执法数据,形成雾霾案例知识库;构建起应对大气

污染的大数据治理推动模式。这里的大数据治理具体指,统筹全国大数据平台建设,基于大数据环保云及

管理和应用平台,推进大气环境相关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加强科学决策,创新监管模式,完善公共服务的大

气污染治理模式。
大气污染的大数据治理模式是政府治理体系一次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创新实践。其一经推出,即以大数

据技术如何发挥有效驱动雾霾污染治理的统筹作用,引发各方面关注。一些研究考察了各类数字信息技术

对大气污染物减排和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 [1-3] 及其作用机制 [2] 。还有一些将其扩展到生态环境大数据的

内涵、框架设计、趋势与挑战、数据应用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4-7] ,以及基于智慧城市建设 [8-9] 、国家级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 [10] 等大数据应用实践在大气污染治理和减排的积极作用方面的研究。这些侧重某一方面的相

关研究对大数据治理实践发挥了积极指导作用,同时也驱动研究向大数据治理建设政策总体效果评价方

面聚焦,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探索。
本文以我国大气污染的大数据治理总体效应测度为主题,力图给出两方面贡献。一方面,提出大数据

治理概念,建立其基于信息驱动而非物质转换驱动的治理总体效应测度分析逻辑,给出大数据技术在大气

环境治理中总体作用的理论表达。另一方面,采用基于分散的地区数据测度总体治理效应技术路线,构建

准自然实验模型,抓住大数据治理政策地区试点环节,通过试点与非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前后的双重差分技

术,得到基于建设试点大气污染治理效应的总体评价。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模型构建,考察大气污染的大

数据治理的异质性效应;同时从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众监督提升视角探析大气环境的大数据治理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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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2023年7 月 18 日 全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大 会 上 习 近 平 重 要 讲 话, https: / / www. mee. gov. cn / ywdt / szyw / 202307 /
t20230718_1036581. shtml。

2016年3月7日,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具体内容见网址 https: / / www. mee. gov. cn / gkml /
hbb / bgt / 201603 / t20160311_332712. htm。



二、 研究设计

(一) 理论分析逻辑

这里梳理出两方面基本逻辑作为测度研究的分析基础。一是大数据治理如何成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必

然优选模式。二是大数据治理模式怎样有效发挥夯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作用。
大数据治理模式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成功应用于政府大气环境治理的表达。基于大气污染等成因

及其市场缺失相应治理机制,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肩负起治理污染,供给大众

环境公共品包括清洁空气的历史责任。基于理论视角考察,如同所有政府行为一样,其相关治理干预均需

要基于充分对称信息理性行为,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取得切实成效。就是说,大气环境的大数据治理是

整个治理体系中,力图为所有参与政府干预的行为者提供统一的充分对称的信息环境,使之理性行为的措

施。虽然大数据不具备直接改变或消除污染物质的技术功能,但可通过提供相关信息促使去污技术有的放

矢、效率提升,最终改善大气环境。显然,基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说,大数据治理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大

气环境大数据治理实践总体效应测度,就是力图对这一模式作用发挥的效应给予检验与评价。当然,实现

大数据治理总体效应的测度操作,需要界定诸如何为治理行为者的理性行为,何为统一的充分对称的信息

环境,何为治理的总体效应等一系列概念,以及进一步设定测度研究的基本分析逻辑。
首先,设地级城市政府为大数据治理的行为主体,理论上其通过参加国家环境大数据试点建设,获得

统一的充分对称的信息,指导其理性治理行为。该设定的现实依据为:其一,我国的大国分级行政管理体

制,国家政策与法规落实到地方政府推动执行。特别是中央新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再

推广全国的。环境的大数据地方试点建设仍然遵从这一传统,这也是夯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制度设计。
其二,鉴于大数据治理的技术本质是信息驱动而非物质转换驱动的治理,其相关治理效应表达的是治理行

为人在一系列大气致污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条件下,采用各类具体治理技术行为的综合结果。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获取大数据治理总体效应测度信息,逻辑上是合理自洽的。其三,国家环境大数据试点

建设包括构建大数据环保云及管理和应用平台,推进大气环境相关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加强科学决策,创
新监管模式,完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建设试点的上述活动能够比较充分代表大数据治理行为。

其次,设定大数据治理总体效应的分析逻辑。2013—2022年恰为大气污染防治十年。十年间我国 GDP
总量增长了69% ,PM2. 5浓度下降了57% ,重污染天数减少了92% ,二氧化硫浓度降至个位数。实现经济快

速增长的同时,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提升。面对这一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仍然告诫我们,①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

和挑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就是说,大气治理仍在推进

中。其要求大数据治理效应的测度聚集在试点建设推进过程的检查。基于总体效应评价分析,发现试点工

作存在问题积累经验,提出政策改进空间。相关分析逻辑包括:其一,建立大气质量与地方建设试点的关

系,作为治理效应的测度。当然需要给出该测度的有效性检验。其二,通过地区异质性和机制检验,得到夯

实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主体责任的推进机制。

(二) 测度模型

地方政府如何基于顶层设计发挥主体责任,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大气环境治理,这里通过治理实践

予以考察。原环保部在2016年发布《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后,重点提出了要开展地方大数据应

用试点,各地积极探索应用模式,推动试点成果的推广和实施,开启了大气污染的大数据治理新模式,对于

提升环境治理监管效率、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有效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基于理论分析逻辑,那么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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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1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具体内容见网址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 n1 / 2021 / 0502 / c64094-32093920. html。



大数据建设方案的实施和应用试点的推行,不仅可改善试点城市自身空气质量,还将使空气质量在试点城

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产生差异,进而识别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总体效应。本文将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视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治理对大气污染防治的

现实效应。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Y it = α + βTreat i × Post t + γX it + ϑ i + μ t + ε it (1)

其中,Y it表示城市 i 第 t 年的大气污染水平变量;Treat i 表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政策的虚拟变

量,若某一地区被获批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Post t 为政策试点前后的虚拟变量,
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1,之前的年份为0。交互项 Treat i × Post t 用于评估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

大气污染治理效应。X it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气象因素、城市规模、产业结构、政府因素等;ϑ i 和 μ t 分别表示

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 it为随机误差项。在上式中,主要关心的估计系数是 β,若 β < 0且统计显著,
则意味着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空气质量,说明大数据治理提升了大气污染治理效果。

(三)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为了合理测度与评价基于建设试点的大气污染防治的总体效应,同时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

生性问题,还纳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各变量设置如下:
1 . 大气污染水平。区别于大多数研究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或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小组所公布的 PM2. 5 浓度数据集,本文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以及

“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对大气污染指标设定的目标值,并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的既要继续大幅降低 PM2. 5 浓度,又要有效遏制臭氧浓度上升趋

势,还要努力消除重污染天气。最终选取生态环境部披露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及其分项污染物 PM2. 5、
PM10、O3等指标,以便更为全面地考察中国大数据治理的效应。考虑到绝大多数城市自2014年起开始发布

空气质量数据,本文搜集整理生态环境部公布2014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的各地级市空气质量状况

原始数据,并统一将其进行平均化处理,并转换为年度数据。
2 . 政策冲击。根据原环保部公布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名单,吉林省、贵州省、江苏省、内蒙古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及武汉市、绍兴市等列为全国首批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单位,设置生态环境大数据建

设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对各样本单位进行统一赋值,若某一城市获批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的当年及

之后各年取值为1,否则为0。
3 . 控制变量。导致大气污染的成因复杂,不仅有气象变化等自然因素的随机性影响,又有与经济社会

环境因素的交叉影响。本文还纳入了气象和城市经济社会特征两类控制变量。
(1)气象变量。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运动,与大气的气象条件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大气污染的大气层是

大气边界层,在边界层内,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随高度的变化很大 [11] 。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往往发生在逆

温和静风条件下,气温升高、降水减少、平均风速降低等均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在利用原始气象数据与大

气污染数据进行非参数拟合回归探究相关关系后,同时也借鉴赵仁杰等 [12] 的研究,本文筛选了各地区平

均温度、平均风速、年降雨量、相对湿度等气象指标进行控制。
(2)城市经济社会特征。较多研究已关注了经济集聚、城镇化、财政金融制度等因素对大气污染的影

响,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包括经济和人口规模、财政投入和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政府支撑科技

的力度等宏观变量,对相应城市大气污染水平及其环境治理进程也会产生诸多影响。与孙传旺等 [13] 、宋弘

等 [14] 的研究相似,分别以实际 GDP 的对数、城市年末总人口、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金融贷款规模占 GDP 的比值等指标来衡量城市经济社会基本特征,将这些

指标作为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的是2014—2021年2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大气污染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大数

据建设试点名单来自生态环境部网站,由作者搜集整理而得;气象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NC-
DC);城市经济特征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表1是主

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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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AQI 2141 70. 497 21. 606 23. 880 178. 053
PM2. 5 浓度 2141 42. 550 16. 372 10. 459 129. 784
PM10 浓度 2141 75. 389 28. 892 21. 760 233. 958
O3 浓度 2141 59. 390 9. 998 26. 576 89. 416

解释变量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 2141 0. 100 0. 301 0. 000 1. 000

机制变量

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 1824 13. 717 2. 019 4. 981 19. 374
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2131 - 4. 951 1. 205 - 9. 706 - 1. 534
每万人环境污染百度指数 2099 - 3. 313 0. 872 - 6. 472 - 0. 697

气象变量

平均温度 2140 2. 680 0. 445 - 0. 930 3. 255
年降雨量 2141 6. 830 0. 610 3. 901 7. 923
相对湿度 2141 0. 920 0. 259 0. 153 1. 800
平均风速 2141 70. 156 10. 026 36. 970 84. 459

经济社会

特征

实际 GDP 的对数 2131 7. 558 0. 937 5. 033 10. 674
年末总人口 2113 5. 910 0. 707 3. 008 8. 136

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2111 2. 146 2. 279 0. 058 20. 621
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2117 19. 405 10. 802 2. 686 87. 174

金融贷款规模占 GDP 比值 2130 1. 168 0. 637 0. 151 9. 623

三、 实证结果与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建设试点政策效应估计结果,来检验大数据治理对大气污染所发挥的作用。根据表2信息,列(1)
至列(4)分别是以 AQI、PM2 . 5浓度、PM10浓度、O3浓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所有回归结果

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分别为 - 4. 451、 - 3. 061、 - 4. 919和 - 2. 185,且均通过了至少5% 的显著性检验,这
表明生态环境大数据治理显著降低试点城市大气污染程度。即与非试点城市相比,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政

策推进过程中,使得试点城市年均 AQI 下降了4. 451,PM2. 5浓度下降3. 061ug / m3、PM10浓度下降4. 919ug / m3,

O3浓度下降2. 185ug / m3。这一结论与既有文献 [10] 的结论较为一致,肯定了大数据治理在改善空气质量中

的积极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AQI PM2. 5 PM10 O3

(1) (2) (3) (4)

Treat i × Post t
- 4. 451∗∗∗ - 3. 061∗∗ - 4. 919∗∗ - 2. 185∗∗

(1. 416) (1. 337) (2. 194) (1. 006)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气象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79 2079 2079 2079
R2 0. 932 0. 904 0. 917 0. 789

　 　 注:∗、∗∗、∗∗∗分别表示在10% 、5%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是以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城市经济特征

控制变量包括实际 GDP 对数、年末总人口、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以及金融贷款与 GDP 比

值;气象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平均温度、平均风速、年降雨量、相对湿度。下同。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列出关键的 AQI、
PM2. 5 、PM10 、O3 四项指标的估计结果,其他数据信息可向作者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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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

采用双重差分法估算得到有效的大数据治理效应结果的关键前提在于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满足,即政

策实施之前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大气污染水平变动上是否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同时,大数据治理对大气污

染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不是一蹴而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可能存在动态效应。借鉴相关研究的处理方式,
采用动态双重差分法来检验平行趋势以及政策的动态效应。

Y it = α + β k∑ 2021

k = 2014
Treat i × Post tk + γX it + ϑ i + μ t + ε it (2)

上式中,k 表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实施后的年份。采用政策实施前一年作为基期,即上式中 k≠
2015。本文所关注的是估计系数 β k,反映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建设第 k 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

间的大气污染水平差异。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检验的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发现,无论以 AQI 还是

PM2. 5、PM10、O3其余三个分项污染物作为被解释变量,β2014在10% 显著性水平上并不显著,表明试点城市与

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并无显著差异,即研究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当 k≥2016时,β k 开始出现大幅

下降,而这一抑制效应在2020年开始消失。上述结果再次验证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显著改善了试点城市

的空气质量状况,且这一抑制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

图1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

注:图中纵轴为估计系数;空心圆圈表示 β k 的估计值;虚线表示95% 置信区间。

(三) 安慰剂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的另一个可能的担忧是,由于分析过程中难以控制所有其他政策因素,
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有可能是来自某些其他随机性因素。为了减少随机因素的影响,这里通过两方面的安

慰剂检验来增强估计的稳健性。先借鉴 Chetty 等 [15] 的做法,按照真实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的实施

情况,同比例随机生成一个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城市名单,从而产生一个虚拟的估计系数β︿ random,将上

述过程重复进行500次,通过比较得到的500个虚拟估计系数β︿ random与真实估计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可
以判断是否存在其他随机因素对基准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图2绘制了β︿ random的分布,可以发现,β︿ random分布在

零附近,且距离基准回归结果较远,说明通过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的实施,大数据治理对大气污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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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影响并未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

图2　 安慰剂检验

此外,借鉴刘瑞明和赵仁杰 [16] 、王锋和葛星 [17] 的做法,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具
体地,分别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的实施年份提前一年,如果此时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变量并不显著

为负,则说明大气污染水平下降来源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反之,若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变量仍旧显著

为负,则说明大气污染水平下降受到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干扰。表3列(1)是政策实施时间提前一年的结果,
可以发现,将试点时间提前一年并不会对大气污染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这间接说明大气污染水平的下降

不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而是来自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的大数据治理成效。

(四) 稳健性检验

上文回归结果表明通过大数据治理能够降低试点城市大气污染水平。为了进一步排除混淆因素的干

扰,以式(1)的双重差分模型为基准,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1 . 样本缩尾处理。对被解释变量的研究样本进行上下1% 的缩尾处理,以此排除异常值对结果的可能

影响。表3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排除异常值干扰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估计系数仍旧在5% 水平

上显著为负,且估计系数值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这进一步增强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2 . 样本重新筛选。本文是基于全国所有城市的样本开展分析,但不同城市的行政级别以及污染治理强

度可能影响估计结果,因此对样本进一步筛选。一方面,考虑到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在行政级别与初始禀

赋上高于其他一般地级市,故剔除了这两类城市,估计结果见表3列(3)。另一方面,考虑到京津冀地区作

为全国大气污染重灾区,实施了一揽子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纳入这部分样本也可能造成估计结果偏误。
所以,剔除京津冀地区的所属城市后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列(4)。可以发现,在样本重新筛选后主要

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证明估计的结果并未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
3 . 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为了避免样本期间其他环境政策或大数据政策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应,从而

造成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搜集了自2014年起基于城市层面的大型环境政策或大数据政策,主要包

括自2017年起实施的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政策、2016年起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等。将这

些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加入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列(5)。不难发现,除 O3 外,以 AQI 或其他污染物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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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时,列(5) 中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相似,表明上述两项政策并未造成估计结果的

偏误。
4 . 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采用双重差分法虽然可以控制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后

的相对差异,但控制样本选择偏差所引起的内生性仍未解决。为缓解样本选择偏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

重差分模型,先利用 Logit 模型估计得到的倾向得分来进行近邻匹配,基于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以
缓解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见表3列(6),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4个空气污染指标都至少通过了5% 的显著

性检验,这无疑再次强化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时间安慰剂检验 上下1% 缩尾 剔除特殊城市 剔除京津冀地区
考虑其他政策

的影响

倾向匹配得分

双重差分法

(1) (2) (3) (4) (5) (6)

AQI
- 2. 404 - 5. 199∗∗∗ - 3. 892∗∗∗ - 5. 789∗∗∗ - 4. 929∗∗∗ - 3. 477∗∗∗

(1. 892) (1. 349) (1. 430) (1. 349) (1. 456) (1. 055)

PM2 . 5
- 1. 509 - 3. 689∗∗∗ - 2. 453∗ - 4. 168∗∗∗ - 3. 801∗∗∗ - 2. 172∗∗

(1. 814) (1. 284) (1. 345) (1. 281) (1. 356) (0. 951)

PM10
- 3. 241 - 5. 973∗∗∗ - 4. 300∗ - 6. 770∗∗∗ - 5. 852∗∗∗ - 3. 163∗∗

(3. 126) (2. 109) (2. 307) (2. 109) (2. 194) (1. 568)

O3
- 2. 089 - 2. 087∗∗ - 2. 059∗ - 2. 069∗∗ - 1. 509 - 2. 837∗∗∗

(1. 413) (1. 002) (1. 079) (1. 019) (0. 972) (0. 821)
　 　 注:∗、∗∗、∗∗∗分别表示在10% 、5%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中的数值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值是

以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均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四、 拓展性分析

(一) 异质性分析

上文基于样本整体分析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政策对大气污染的总体治理效应,其是代表性的

是平均的。但对于夯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而言,需要差异性信息支持。这里从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两个方

面进行治理的异质性分析。
1 . 地理区位异质性。考虑到各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

中、西部城市,并在公式(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中部地区(Middle)和西部地区(West)的虚拟变量与 Treat i ×
Post t的交互项,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Y it = α + β1Treat i × Post t + β2Treat i × Post t × Middle + β3Treat i × Post t × West + γX it + ϑ i + μ t + ε it (3)
上式中,估计系数 β1表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东部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β1 + β2表示生态环境大数

据建设对中部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β1 + β3分别表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西部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回
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Treat i × Post t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东部地区

大气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以东部为比较基础,观察 AQI 和 PM2 . 5 浓度两项指标的估计结果,发现 Treat i ×
Post t × Middl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大数据治理对中部地区 AQI 和 PM2 . 5浓度的抑制效应大于东部地

区。同时发现 Treat i × Post t × We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绝对值大于 Treat i × Post t的估计系数,表明生态

环境大数据建设尚未在西部地区发挥明显的治理效应;而以 PM10浓度和 O3浓度为被解释变量时,Treat i ×
Post t × Middle 和 Treat i × Post t × West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上

述两类污染物的治理效应并不明显。这不难理解,东部地区的大数据发展基础较好,数据产量、存量以及其

大数据应用水平均高于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大气污染的大数据治理效应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关于雾霾

的大数据治理效应较强,但由于中部地区特定的气象条件(例如高温、强烈日照)有利于臭氧的生成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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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且臭氧污染机制较为复杂,这给中部地区臭氧治理造成挑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较为复杂,生态环

境大数据建设的目标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因而其大气污染治理效应并不明显。

表4　 地理区位异质性

解释变量
AQI PM2. 5 PM10 O3

(1) (2) (3) (4)

Treat i × Post t
- 5. 133∗∗∗ - 4. 114∗∗∗ - 5. 613∗∗ - 3. 111∗∗

(1. 568) (1. 402) (2. 701) (1. 256)

Treat i × Post t × Middle - 4. 531∗∗ - 4. 527∗∗ - 4. 143 0. 681
(2. 285) (1. 928) (3. 266) (2. 180)

Treat i × Post t × West 5. 352∗ 6. 592∗∗ 5. 128 2. 648
(2. 838) (2. 576) (5. 232) (2. 184)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气象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79 2079 2079 2079
R2 0. 933 0. 905 0. 918 0. 789

2 . 资源禀赋异质性。资源禀赋是影响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分析大数据治理对不

同资源禀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效应,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的分类

方式,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并在公式(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资源型城市

(Resource)的虚拟变量与 Treat i × Post t的交互项,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Y it = α + β1Treat i × Post t + β2Treat i × Post t × Resource + γX it + ϑ i + μ t + ε it (4)

上式中,估计系数 β1表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非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β1 + β2表示生态环境

大数据建设对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Treat i × Post t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而 Treat i × Post t × Resource 的估计系数为正,这说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对非资源型城市的大气污染

治理效应强于资源型城市。这可能是因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相对单一,面临严重产业路径依赖和锁定效

应,因而大数据治理发挥的作用有限;相较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多样化,这有利

于产业结构转型和政策效应的发挥。

表5　 资源禀赋异质性

解释变量
AQI PM2. 5 PM10 O3

(1) (2) (3) (4)

Treat i × Post t
- 6. 587∗∗∗ - 5. 108∗∗∗ - 6. 223∗∗∗ - 3. 780∗∗∗

(1. 493) (1. 418) (2. 388) (1. 066)

Treat i × Post t × Resource 6. 442∗∗ 6. 172∗∗ 3. 932 4. 810∗∗∗

(2. 496) (2. 405) (4. 545) (1. 831)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气象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79 2079 2079 2079
R2 0. 933 0. 904 0. 917 0. 790

(二) 机制分析

上文验证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统筹作用的治理模式确实从总体上有效驱动了雾霾等污染物治理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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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现了政府治理体系的一次成功数字化转型创新实践。其对于提升环境治理监管效率、提高决策科学

性和有效性发挥重要作用 [2] 。但大数据治理实践中,鉴于统一的充分对称的信息环境正在建设推进中,导
致治理行为者不能实现充分理性行为,可能会对有效发挥夯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作用产生影响。这里从是

否提升政府环境决策与监管能力、是否提升公众参与度两个机制,进一步考察治理效应。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1 . 政府环境决策与监管能力。大数据治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的“智慧环

保”等平台,能快速搜集和处理涉及环境风险、举报、突发事件等信息,实现各级政府间实时数据传输和共

享,从而上级政府能够清晰了解各地区的污染变化情况,从而解决环境监管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18] ,以提高

政府环境决策与监管能力。如何衡量政府环境决策与监管能力,从两个指标尝试。(1)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数是反映地方政府环境执法监管力度的重要指标 [19] ,进而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能力,本文将其

作为衡量政府环境监管能力的代理变量。由于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仅有省级层面的数据,借鉴范子英和赵

仁杰 [20] 的做法,以地级市工业产值占本省工业产值的比重作为权重,通过混频处理后将其转换为城市层

面。回归结果见表6第(1)列,估计系数为1. 066在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大数据治理使得环境污染的

立案数量有所增加。反映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能够使地方政府及时获得各方面数据,对于污染事件迅速

反应从而提高处置决策能力,进而遏制污染问题从而提升空气质量。(2)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直接反映

了政府环境监管成效,同时也一直是区域环境保护的约束性考核指标。本文采用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

量对数值衡量政府环境监管能力。表6中第(2)列汇报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系数在5% 的显著水平

下显著为负,说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能够提升环境监管的精细化,当精准识别、实时追踪环境数据成为

常态时,必然有利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等污染物的减排,进而改善空气质量。
2 . 公众参与程度。公众作为治理主体之一,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8] 。通

过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推进,就是要拓展共享共建机制,调动公众积极主动参与,从而使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的行为及其对政府的监督成为环境治理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1] 。若能落实公众参与的主体责任,
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将发挥积极作用。但对于如何衡量治理过程中公众这一主体参与治理的责任,尚未有恰

当指标。本文对每个城市以“环境污染”为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进行逐个检索并整理,并考虑人口规模,
将其与年末总人口之比作为侧面衡量公众参与程度的代理变量。表6第(3)列的结果显示,估计系数虽为

正的0. 034,但未能通过10%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样本期间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路径并未发挥明显效应。可
能的原因是,目前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更多偏向对于空气质量情况的大数据技术监测以及相关数据的搜

集,其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相对较少,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水平较低,公众所提出的相关诉求也可能未得到

重视和落实 [22] ,从而限制了公众参与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综上机制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态环境大数据试点的建设通过提高政府监管能力确实提升

了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但通过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机制还未显示出明显作用。

表6　 机制分析

变量
政府环境决策与监管能力 公众参与程度

(1) (2) (3)

Treat i × Post t
1. 066∗∗∗ - 0. 099∗∗ 0. 034

(0. 107) (0. 043) (0. 044)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907 2080 2206

R2 0. 921 0. 970 0. 897

08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2023 年



五、 政策空间与启示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央将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定位为刚性要求,中央财政大气防治专项资金年年增加,累计下达2248亿元,全力以赴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本文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政策的视角,检验实践中政府干预下推动大气污染的大

数据治理模式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所发挥的总体效应,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治理具

有参考价值,为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但我国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仍存差距。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总体仍未摆脱“气象影响型”,尚有29. 8% 的城市 PM2. 5平均浓度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O3浓度

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时有发生。加之新污染物的出现,特别是日益呈现 PM2. 5 和 O3 双

高的复合型污染特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没有先例可循。而“反弹”成为2022年大气污染的高频词,各地区

在不同污染物的治理成效上也出现分化,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这场长跑,尚处于焦灼而关键时刻 [23] 。新一轮

污染防治攻坚战从“坚决打好”转变为“深入打好”,意味着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大气污染

防治进入深水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第九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的大数

据治理模式,如何实现更加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提出更高要求,还有较大持续改进创新空间。
第一,夯实大数据治理模式的技术基础,拓展大气环境智慧监测感知能力建设。大数据治理发挥了相

应作用,其得益于大气环境智慧监测体系率先突破,实现了空气质量监测感知的高效化。在试点效应推广

中,各地区可进一步加大积极引进和部署先进的卫星遥感、无人机技术及热成像等相关监测技术,基于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综合卫星遥感、地面监测、高精度气象等多源实时监测数据,完善城市的“部、
市、县、乡”的多级热点网格联动监管体系,强化大数据管理与分析应用,充分满足各行为主体对数据全面

及时和准确的收集和传输。面对区域性的复合型污染新难题,推动微站联网建设,拓展 PM2. 5 与 O3 协同控

制监测感知能力建设。开发利用人工智能的自动识别技术和智能化模型等对实时污染源解析与预警,实现

工业、扬尘、机动车以及“散乱污”等污染源的精细化监测和督查。以大数据监测感知技术作为基点支撑精

准和科学治污,提升政府决策和监管能力。
第二,破除数据烟囱和信息壁垒,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大气污染成因复杂,利益主体诉求不同,治理

效应存在明显地区差异。长期以来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环境监测虽积累海量数据,但由

于各地监测机构各自为政,监测数据无统一规范,准确性和可比性差,数据难以共享,形成了应用“烟囱”和数

据“孤岛”林立。大数据治理模式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实现空气质量、重大污染源、大
气状况监测监控全覆盖,通过进一步优化国家、省、市三级监测数据联通共享机制,规范不同时空分辨率的卫

星遥感数据,加大投入整合全球多源气象、大气污染、辐射监测数据,融合跨行业数据交叉分析与验证,为合

理量化评估污染责任、畅通压力传导机制、动态评估规划提供数据信息,加快政府污染治理能力转型。
第三,创新公众参与的机制设计,激发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需激发全社会共享共建的内生动力。但现实中公众参与途径碎片化、监督责任模糊,信息共享开放程度低,
限制了参与治理的作用,需创新公众参与的机制设计 [24] 。一方面,不断扩充部长信箱、12369环保热线、微
博微信等政民互动的基本渠道,运用大数据创新政府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完善信息公开督促和审查机

制,智能开发实时推送各类便民环境信息产品,高质量满足服务公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搭建有效的

反馈响应机制,通过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自动抓取、主题检索、专题聚焦涉及环

境风险、环保举报、突发环境事件、社会舆论等互联网海量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等算法实现有效筛选和甄

别,形成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及时回应公众意见。当然还需大力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以适应时

代需求,并借助智能技术手段推广和宣传“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新十条”,引导公众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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